
 

 

 

常 州 工 学 院 文 件  
常工政〔2024〕8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常州工学院 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 

选聘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、体育教学部，各部门： 

《常州工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选

聘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常州工学院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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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学院 
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选聘办法 

 

根据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（2020-2025）》（学位

〔2020〕20 号）等文件及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对专业

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相关要求，学校采用校内导师和校外行业（企

业）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制（简称“双导师制”），开展专业学位硕

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。为规范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的聘任与管

理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选聘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（一）选聘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应与本

校导师形成优势互补，能够更好地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； 

（二）以校内指导教师为主，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参与专

业实践、实践课程教学与学位论文等多个环节的联合指导工作，

校内外导师之间保持工作交流和协调配合； 

（三）根据各专业学位类别的培养要求，积极吸收不同学科

领域的专家、学者和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共同承担培

养工作。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优先从省级工程

研究中心、研究生实践基地、研究生工作站等单位中选聘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热爱教育工作，具有良

好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学术道德和工作责任心，能为人师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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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在退休之前至少能够完成一届学生的指导

工作； 

（三）熟悉指导研究生的程序和方法，了解研究生培养的各

项管理制度，能够履行指导教师职责； 

（四）原则上具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，或具有高级职

称人员，或企业主要负责人； 

（五）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应具有至少 5 年的工程实践

经验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且主持或参加过行业科研项目，可以给

硕士研究生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和经费支持； 

（六）自愿受聘常州工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

导教师，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。 

三、选聘流程 

（一）原则上与校内导师同步进行选聘； 

（二）拟申请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的人员填写《常州工学

院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申请表》，交至学位点

牵头学院； 

（三）学位点牵头学院对申请人的材料组织审核，经牵头学

院学位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确定当年拟聘任的校外指导教师名

单，并报研究生处； 

（四）研究生处复核后提交校学位委员会评审。 

（五）经校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的校外指导教师名单在校内

公示，无异议者，取得研究生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导师资格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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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聘书。 

四、管理与考核 

（一）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聘期一般为 3 年。学位点牵

头学院负责对其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者继续聘用，考核不合格者

予以解聘，并将考核结果报送研究生处备案； 

（二）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在聘期内，若因特殊情况不能

履行职责，应提前三个月向学位点牵头学院提出书面报告，履行

相关手续后，终止聘任； 

（三）共同产出成果、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待遇等相关事

宜，均由学位点牵头学院、校内导师和行业（企业）指导教师三

方按照协议执行。 

五、附  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
